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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医改办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02-08 

国医改办发〔2014〕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改领导小组

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推进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

和救助制度建设的要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开展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12〕2605号），现就加

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有利于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筑牢

群众看病就医的网底；有利于减轻人民群众大病医疗费用负担，防止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利于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发

挥商业保险的管理和专业优势；有利于完善分级诊疗服务体系，促进医

疗机构提升服务水平。各地方、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周密部署，统筹协调，务求实效。

二、全面推开试点工作

严格贯彻落实《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要

求，2014年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已经开展试点的省份

要切实抓好有关各项工作，认真组织实施，及时研究解决试点中存在的

问题，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实施范围；尚未开展试点的省

份，要在2014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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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加强对推进大病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由医改办牵

头，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卫生计生、保监等部

门参与的协调推进工作机制。各地医改办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明确工

作进度，细化配套措施。尚未制定大病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的省份，要在

2014年5月底前出台有关文件并报国务院医改办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四、强化政策宣传和培训

各地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宣传和政策解读，使

群众真正了解这项政策的实惠，能够“求助有门”。加强对有关主管部门

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其理解掌握这项政策的内涵实质，全面落实

有关政策要求，合理引导社会预期，为加快推进大病保险工作营造良好

的社会氛围。

五、加强督促检查和考核评估

各地要加强对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检查，做好跟踪分析、监

测评价等工作。建立完善以保障水平和参保人员满意度等为主要内容的

商业保险机构考核评价办法。国务院医改办将对各地开展城乡居民大病

保险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六、强化重大问题研究

各地医改办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合规医疗费用界定、提升统筹

层次、完善筹资机制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力度，及时完善相关政策，健全

大病保险制度。各地医改办会同有关部门每年要对大病保险工作进展和

运行情况进行总结，年度总结报告报国务院医改办和有关主管部门。

七、强化监管和服务

加强对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费用的监管，控制不合理医疗行为和费

用。加强对商业保险机构的监管，通过日常抽查、建立便捷投诉受理渠

道等多种方式，督促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维护参保人合法权益，防

止信息外泄和滥用，对违法违约行为及时处理。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利用

全国网络优势，为参保人员提供“一站式”即时结算、异地结算等服务，

确保群众方便及时得到大病保险补偿。建立大病保险信息通报制度，大

病保险筹资标准、待遇水平、年度收支情况等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



各地在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国

务院医改办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国务院医改办 

（国家卫生计生委代章） 

2014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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